
 

 
154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48 期 院會紀錄 

谷鹿野線」班次之支出納入相關營運虧損補助範疇內，予以支援。 

二、觀光局將持續集中資源支援「臺灣觀光年曆」各項活動，透過創意行銷手法，結合食、衣、住

、行、購，營造國際宣傳點、線、面聚焦效益，讓國際旅客感到「天天有活動，處處都感動

」，並轉化為來臺旅遊的實際行動，達到集客效果。 

（一三七）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收入來源高

度倚賴政府委辦及補助，研究成果缺乏市場價值，經濟部應檢

討其財務開創自主能力，並列入績效考核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41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4-456） 

丁委員就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收入來源高度倚賴政府委辦及補助，研究成果缺乏市場價

值，經濟部應檢討其財務開創自主能力，並列入績效考核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商發院）於民國 96 年 12 月 25 日成立，98 年 1 月開始營

運，營運初期業務重點在建置商業研究能量基磐，並擔任政府智庫，而產業推廣則屬服務性

質，故計畫衍生收入有限。近年除持續扮演智庫角色外，並逐步擴展業界服務，協助本土業

者與台商提升競爭優勢，拓展國際市場。 

二、以 101 年度為例，商發院於中國大陸與印尼舉行聯合行銷，促成採購商機 1,090 萬美元；102

年起協助醫療業者建立健康管理整合服務模式、協助餐飲業者進駐國內商圈策略分析及評估

中國大陸餐飲拓點、與業者合作進軍亞洲新興市場、承接民營與國營業者委託案，此外，並

已規劃進行多項實質輔導商業業者之工作，發揮臺灣在餐飲服務業的優勢，擴展中國大陸市

場。 

三、在財務經營方面，商發院每年收入都呈現正成長，102 年截至 4 月底，收入達新台幣 284,930

千元，已超越去（101）年全年收入。去年 10 月徐重仁董事長率領新經營團隊上任後，更將

營運定位調整為「研究為本、發展為主」，聚焦於協助企業發展，預計 102 年自主性收入比

率可達 10%，較去年成長 174%。商發院自營運迄今僅 4 年時間，除自訂每年收入均成長目標

外，更積極致力財源自籌。 

四、另經濟部訂有「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績效評估作業規範」，每年定期辦理由政府捐助成立之財

團法人之業務監督及績效評估，有關自創財源績效部分，經濟部將列入商發院績效考核依據

，並作為評核重點。 

（一三八）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醫院評鑑人力項目公開成績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41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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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委員就醫院評鑑人力項目公開成績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本署已於本署網頁之「醫院資訊公開專區」公開各醫院各項評鑑基準之成績（包括人力項目成

績），民眾可逕上網查詢各醫院之人力評鑑結果。 

二、又為檢討醫院評鑑資訊公開內容，將於近期召開「醫院評鑑資訊公開討論會議」，研議公開醫

院評鑑人力項目細部成績之可行性。 

（一三九）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主管機關應切實檢討電子病歷政策，

訂定合理可行之目標，且政策統籌單位應有實際指揮監督、協

調之功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40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4-444） 

丁委員就衛生署推動電子病歷政策以來，因計畫及經費不斷修改，以致成效不彰，顯示主管

機關總體政策規劃顯有失當，執行面又多有缺失，相關單位整合配合度欠佳，無法發揮綜效，要求

主管機關切實檢討，訂定合理可行之政策目標，且政策統籌單位應有實際指揮監督、協調之功能，

避免臨時拼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推動電子病歷可改善民眾就醫之醫療品質，也可使有限之健保資源發揮充分效益，為衛生署既

定之政策。衛生署自民國 89 年起即開始規劃相關作業，並陸續推動「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

（以下簡稱 NHIP）」（民國 96 年起至民國 100 年止）與「加速醫療院所實施電子病歷計畫

」（民國 99 年起至民國 101 年止），經查民國 97 年，因政府推動愛台十二項建設，亟需籌

措龐大財源，NHIP 預算被追減 1 億 6,611 萬 4,000 元，後來又於民國 100 年時，預算再被追

減 12 億 2,606 萬 3,000 元。此外，「加速醫療院所實施電子病歷計畫」原規劃總經費 60.4 億

元，同樣為了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預算被大幅刪減，99 年及 100 年兩年合計只有 9.742

億元；101 年度之預算，雖依照行政院主計總處建議，改由衛生署「醫療發展基金」支應，但

額度只剩下 0.77 億元，與原規劃預算差距甚大，致影響計畫執行之成效。 

二、電子病歷之發展，係由「電子病歷發展會」進行各方意見之整合規劃，以推動實施電子病歷，

衛生署資訊中心實為負責相關之幕僚作業，且組織改造後，即成為正式之編制單位-資訊處。

另為發揮推動電子病歷之綜效，加強各單位之配合度，本（102）年 4 月開始，已由衛生署署

長親自擔任電子病歷發展會召集人，督導及策劃電子病歷相關醫療、技術、資訊安全、法律

及獎勵配套措施等事宜。 

三、衛生署刻正研擬「台灣健康雲」計畫草案，擬發展電子病歷雲端服務，增加國內醫療院所推動

電子病歷之意願，並規劃由衛生署「醫療發展基金」支應辦理「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

助計畫」，且目前已多方籌措所需財源，基於經費取得有限，預期 4 年內合理可行之目標如

下： 

(一)民國 102 年完成「雲端電子病歷索引中心」與「電子病歷雲端閘道器服務中心」測試與

營運，並導入 100 家衛生所與前開服務中心連結及實行調閱之基礎功能。 


